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持续督导期间的跟踪报告 

2013年 5月 8 日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宁软件”、

“公司”）公告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持续督导期间的

跟踪报告》，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该报告未能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保荐工作

指引》（2012年 11 月 23日发布）规定的表格格式披露，造成披露格式有误。 

更正披露格式后的公告详见《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持

续督导期间的跟踪报告》（附后）。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5月 9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持续督导期间的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卫宁软件 

保荐代表人姓名：徐中哲 联系电话：13347701658 

保荐代表人姓名：程红搏 联系电话：18611298901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     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

数 

不适用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

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

括但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

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制度、内

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是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2012 年查询公司募集资金银行存

款对账单 4次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

披露文件一致 

2012 年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与

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没有列席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没有列席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没有列席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2次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

送 

未及时上传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

况 

问题：公司无对大股东所持股份

“占用即冻结”的具体制度 

整改措施：公司在 2012 年 10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上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修订，并拟

提交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5次 

2012年 3月 15日，关于公司超募

资金使用的专项核查意见 

2012年 4月 23日，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核查意见 

2012年 4月 23日，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

见 

2012年 8月 15日，关于公司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核查意见 

2012 年 10 月 12 日，公司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

意见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

见 

不适用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次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合规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1次 

（2）培训日期 2012年 9月 24日 

（3）培训的主要内容 内部控制、内幕交易等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

执行 

公司无对大股东

所持股份“占用即冻

结”的具体制度 

公司在 2012年 10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上对《公司章程》

进行了修订，并拟提交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三会”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变动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收购、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 无 不适用 



（包括对外投资、风险投

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

套期保值等） 

10．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

介机构配合保荐工作的情

况 

无 不适用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

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管理

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

大变化情况） 

无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 

履行承诺 
未履行承诺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1． 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周炜、王

英夫妇和股东刘宁承诺：自发行人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

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

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2）公司股东孙凯、张士英、

陈建国、贾按师、凌红、胡美珍、

范钧、曾刚琴、韩伟、黄晓怡、靳

茂、周洪、付春林、付晖、黄克华、

孙超仁、邓荣华、陈军华、熊海浪、

艾国光、汪国亮、阚家平、李继东

均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其直接或者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是 不适用 



的股份。 

（3）同时，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周炜、刘宁、

孙凯、靳茂、张士英、黄克华还承

诺：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

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

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

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

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公司董事周炜之关联方

王英还承诺：在周炜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按照对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份减持

的规定执行。 

2．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周炜、王英夫妇于 2009 年 6 月 8

日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内容为： 

（1）承诺人目前没有在中国

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生

产经营上对金仕达卫宁及子公司

构成竞争的业务，目前未拥有与金

仕达卫宁及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

的任何经济组织的权益，亦未存在

是 不适用 



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组织

的控制权。 

（2）在今后的业务中，承诺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与金仕

达卫宁及其子公司业务产生同业

竞争，即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包括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的全资、控股公司及承诺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具有实际控制权

的公司）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

的从事与金仕达卫宁及其子公司

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3）如金仕达卫宁或其子公

司认定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现有业务或将来产生的业务与

金仕达卫宁及其子公司业务存在

同业竞争，则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将在金仕达卫宁或其子公

司提出异议后及时转让或终止该

业务。 

（4）在金仕达卫宁或其子公

司认定是否与承诺人及其控制的

其他企业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上，承诺人承诺，承诺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有关的董

事、股东代表将按公司章程规定回

避，不参与表决。 

（5）承诺人不利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地位，占用金仕达卫

宁及其子公司的资金。承诺人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减少与金

仕达卫宁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回避的任何业务往来或

交易均应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



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应按市场

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6）承诺人及其控制的其他

企业保证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的规

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

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地位谋求不

当利益，不损害金仕达卫宁和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 

（7）承诺函自出具之日起具

有法律效力，构成对承诺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法律文件，如有违反并给金仕达卫

宁或其子公司造成损失，承诺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将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公司其他主要股东刘宁、孙

凯、张士英、陈建国、贾按师等 5

人，于 2009 年 6 月 8 日也出具了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3．控股股东关于公司对外担

保和资金往来的承诺 

2009年 6月 8 日，公司控股股

东周炜、王英夫妇就关于公司对外

担保和资金往来作出《关于严格执

行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文的有关规定的承诺函》，承

诺如下： 

“在本人作为上海金仕达卫

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或主要

是 不适用 



股东、或被法律法规认定为实际控

制人期间，将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

【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的有关规定，并承诺如下： 

1、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关联

方在与股份公司发生的经营性资

金往来中，将严格限制占用股份公

司资金。 

2、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关联

方不得要求股份公司垫支工资、福

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也不

得要求股份公司代为承担成本和

其他支出。 

3、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关联

方不谋求以下列方式将股份公司

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本人及

本人所控制的关联方使用，包括： 

（1）有偿或无偿地拆借股份

公司的资金给本人及本人所控制

的关联方使用； 

（2）通过银行或非银行金融

机构向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关联

方提供委托贷款； 

（3）委托本人及本人所控制

的关联方进行投资活动； 

（4）为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

关联方开具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

商业承兑汇票； 

（5）代本人及本人所控制的

关联方偿还债务；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

方式。 

4、周炜、王英和刘宁关于承

担发行人相关税收补缴责任的承

诺 

周炜、王英和刘宁作为发行人

实际控制人及主要股东，就发行人

成立以来所涉及的企业所得税缴

纳事项，特做出承诺如下： 

2008 年 8 月 ， WINNING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LTD.

将其所持有的发人 90%股权全部转

让给周炜、王英和刘宁，发行人的

公司企业类型由中外合资企业变

更为内资企业，如果税务机关认定

发行人需要补交 2004年至 2008年

已享受的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税

款，则该等需要补交的税款将由承

诺人周炜、刘宁、王英按照其持有

的发行人的股权比例共同承担。 

此外，发行人系依据注册于浦

东新区的软件企业享受税收优惠

政策，于 2004-2007 年在 15%的税

率基础上享受“二免三减半”的企

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如果税务机关

认定发行人在 15%的税率基础上享

受“二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

不当，而需要依照在 33%的税率基

础上享受“二免三减半”的税收优

惠政策，则由于该原因需要补交的

企业所得税税款将由承诺人周炜、

刘宁、王英按照其持有的发行人的

股权比例共同承担。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  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因原保荐代表人康剑雄、马加暾离

职，现保荐代表人变更为徐中哲、程红

搏 

2.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

构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

项及整改情况 

无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金仕达卫宁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 2012年度持续督导期间的跟踪报告》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徐中哲  

程红搏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5月 9日 

 




